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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 

92 年 12 月 24 日第 76 次教務會議通過 

94 年 11 月 21 日第 8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 月 2 日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15 日第 9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 月 12 日第 7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9 月 19 日第 10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19 日第 10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1 日第 9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12 日第 12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24 日第 12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協助任課教師瞭解學生需求，加強師生溝通、提昇教學效果並作為教師教學評

量之參考，特訂定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名，由各學院教師代表及相關專長教師組成，並

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負責規劃設計調查表內容及研議實施作業流程等事宜。 

第三條  教學意見調查以全校所有課程為實施對象，惟演講類課程、研討類課程及書報討論不

列入教師教學評量之參考，但修課學生可於施測問卷內填寫文字意見提供回饋。研究

所論文指導課程得不實施調查。 

第四條  教師教學意見之調查，每學期舉行一次，實施時間以當學期課程結束前第三週起為原

則，以網路問卷填答方式進行。 

第五條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負責教學意見調查數據統計與其他建議意見之彙整，以提供評量

結果的回饋意見並通知開課單位主管進行了解。 

第六條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於各任課教師送出當學期成績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將評鑑結果函

文予各學院、系、所、中心主管，並以 pdf檔格式 e mail送交各任課教師參考，不

另行公布。 

第七條  各系（所）、中心主管非經教務長同意不得要求調閱他系（所）、中心任課教師之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各學院間亦同。 

第八條  各任課教師亦不得要求調閱其他任課教師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第九條  教學意見調查之原始問卷應於次學期加退選結束前歸還各任課教師。 

第十條  同一教師一學年內累計達二門課或開授之同一門課連續二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未達

量表等第百分之七十者，應由教學發展中心通知開課單位主管進行晤談及輔導。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再送校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